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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對草案中文文本作出的修訂  
 

 
 
  法律事務部已完成審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的中文

文本，並與政府當局議定就條例草案第 2條 (“司法授權 ”、“行政授權 ”、
“截取 ”、 “緊急授權 ”、 “審查 ”及 “器材取出手令 ”的定義 )和第 56條作出
文本上的修訂。議定修正案的標明修訂事項文本載於附件 I，供委員參
閱。政府當局並建議就條例草案第 2條 (“文本 ”、“司法授權 ”、“首長 ”及
“藉郵政服務傳送的通訊 ”的定義 )和第 58條的英文文本作出修訂，且同
意在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時採納本部就中文文本提出的意見 (載
於附件 II)。該等修正案將以慣常格式擬備，並納入將由政府當局提出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加入此等修正案後，條例草案中文文本

在草擬方面並無問題。  
 
2.  政府當局現正擬備在逐一審議條例草案條文期間，於法案委

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定稿。本部將於政府當局

落實該等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英文文本後審閱其中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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